新北市都會區跨域治理功能提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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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北縣改制升格直轄市雖政策幾經轉折，但終形成法制，然與台北市是否有雙子城之疑慮？是否資源與台北市兩直轄市緊密相聯，有所重疊浪費之虞？內部區劃層級之調整如何兼顧效率與民主？如何發揮跨域整合之功能以使資源創新使用均能發揮最大效益？均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區劃之調整，尤其兩階段區之調整，區之功能定位何在？行政區在行政官僚體系下，其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應如何提升？鄉鎮及縣市法定地位之廢止轉型至區功能時，新北市直轄市政府尤其新北市議會會否由量變數產生質變之現象？而又是否有助於大都會區的形成？常遠以觀，新北市與台北市是否分立與分治之情狀屬國際大都會區形成之最有利條件？此為本文亟須突破之目的。

在相關理論之適用上，將以均衡發展理論為基礎，復以區域整合發展理論輔之，建構分析出新北市之跨域治理功能方向。Perroux之成長極理論(growth pole theory) ，成長極能否存在，端看該地區是否存有「發動型產業」(propulsive industries)，後成長中心理論所引伸出來的「成長中心策略」，廣泛地應用在區域發展上。經修正後，由於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必須發生在地理空間，本文正可經新北市之產業定位檢視其區域整併與調整和其產業定位的結合度，又於此結合度下其跨域治理之功能與邁向國際都會區之可能性。

為了檢視跨域均衡發展之可能性，亦將經由公民社會之全球治理與都會區創新關係之模型；永續治理下之治理要件、模式、責任；建構公民參與之全球化下地方治理能力；建構治理能力下之發展目標；治理之複雜性及其問題；新北市都會區跨域治理功能等以分論之。John Friedmann 1966 年提出之核心─邊陲模式(core-periphery model)，因任何國家或區域，都包括一個或多個核心區域(core regions)及多個邊緣地區(peripheral regions)，而核心區域對邊緣地區在發展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經上述各層面以論述其跨域治理功能提升是否臻於都會區之要求，新北市單獨成為國際都會區之可能性或未來與台北市跨域成國際都會區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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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社會之全球治理與都會區創新關係之模型
  一、公民社會之全球治理

社會永續發展之目標主要為：生物多樣性與景觀、商業和財富的創造、天然資源和汙染防治、人為因素（社會問題、健康、教育）。(While,2000:404) 社會永續發展在中央及地方間價值上必須反思之問題：建立夥伴關係、填補府際間之空白地帶、涉及私部門之部份、提高認知(While,2000:411)
全球治理為某一時空下之實際行為、規範、決策過程之發展，涉及跨國分佈之權力，尤其顯得複雜，因各國均有其主權，當然也包含了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TNCs, NGOs and NPOs)等。基本上，全球治理為利益導向，在國與跨國間擴張了政經社及文化上的相互影響。(Yamamoto,2008:118)全球化下產生了許多組織，如1992在巴西開的全球高峰會決議之聯合國氣候變遷架構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hange,UNFCCC)，雖代表著平等之個別參與與活動以達成個人基本需求；但亦有認為到目前為止，全球化意味著特殊美國文化、政經決策、軍事活動。(Galtung,2000) Galtung仍認為人權取代了迫害、自主取代了滲透、平等取代了剝削、整合取代了分割(segmentation)、鞏固取代了割裂、參與取代了邊緣化。(Galtung, 1996: 94)全球化下網絡的互賴不斷增加，已經成為全球主義之過程，而今日之全球主義已為以美國為中心(America-centric)之主義。(Yamamoto,2008:124)
    治裡在未來10年之變遷會影響其城市和居民，對地方治理亦形成挑戰，攸關全球之問題如可持續性、能源、氣候變遷等均將考驗領導者，在民主、區域參與、能力建力等政策方案選擇時，長期之經濟變遷、財政變遷、社會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均會影響城市的未來發展，尤其是市(municipal)也許2020年時行政現代化和公民參與將會面臨平衡的問題(Barnes,2010:139-140)，
    公共行政在2020年時，其舞台將會面臨能源和環境、食物、公共債務、資訊技術等問題，還包含了傳統樊籬之跨越，思考與行動之策略將更為重要。(O’Leary,2010:6-8)在衡量城市區之競爭力時，若以輸入、輸出、結果(outcomes)論斷，則輸入為創新、財政、社會、人力和物質等，輸出為GDP等，結果為收入等。(Greene,&Tracey&Cowling,2007:6)
  二、都會區創新關係之模型
  改革系絡（innovation networks）已在一些從地方到全球的空間層次得到解析。（Kaufmann,2007:735）

    已經有一些理論的層面來分析改革過程中的空間角色，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途徑，大多關注在1.改革的環境，2.像矽谷般的特定高科技區域，以及3.區域的改革系統等。近年來，改革系統概念變為主要的研究途徑。改革系統的發展，起初所考慮的面向是國家性的，而且主要是在探討族國間的差異，後期興趣是著重在區域的特殊性，鼓勵對特定區域做多面性的研究，尤其是奠基在區域改革系統概念的基礎上。區域的很多型態已經做調查，其含蓋面廣及規模大小、發展階段、工業結構、自主性程度，及制度設置。

    大都會區特別重要的改革系絡，會緊緊關切到成功的改革，主要有兩個特色，1.為了改革所匯聚的適當資源之有效性。適當資源當中，尤其是一大批各種不同擁有特定品質的人力，進言之，該都會是否有如大學及研究中心的知識生產者。2.潛在改革參與者的密度。短距離來轉化隱含的及默會的知識，對改革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簡言之，也就是可透過面對面的溝通，及高比例的工作動員來達成。
此外，有一些研究是在探討城市區域的改革系統，像R. Capello分析了五個歐盟城市（阿姆斯特丹、倫敦、米蘭、巴黎、斯圖加特）改革，其分析到在地化（localization）及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外部性，在五個歐盟城市改革中的重要性。另像J. Simmie研究倫敦都會區改革系絡的空間特性等，但是上述這些研究均未涉及到都會區內的城市與衛星城市間，在改革系絡上，其職務上有何差異。

都會區並不存在同質性的空間實體，所以在許多區域上，我們必需考慮到其內在的變遷，才能進一步的探討其內部變遷是如何改革的。（Kaufmann,2007:736）

以維也納工廠為例，改革的夥伴在其改革系絡中，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企業的夥伴（消費者、供應者、製造服務工廠、水平夥伴工廠），二是財務的夥伴（銀行、冒險的資本基金會、公共資源的提供者），三是研究的夥伴（大學、契約的研究組織、技術學院），四是技術的夥伴（工廠的供應技術、科技中心、科技移轉組織）等。（Kaufmann,2007:739-742）
2、 永續治理下之治理要件、模式、責任
1、 治理要件
治理包含了善治、網絡治理、全球治理、歐洲治理等，其要件主要是：意像、工具和行動。意像有許多類型，願景、比喻、模型、知識、事實、判斷、前提、假設、信念、目的與目標等。建構社會政治和倫理問題之價值知識體系是其系統本質。聯結意像到行動則須工具，包含紛爭時之設計、選擇與應用，社會決定了在某些位置上的可用類型及範圍。(kooiman&Jentoft,2009:820-821)
2、 治理模式及治理指令
在結構層次的治理互動，依其軌跡可分成垂直治理、自我治理、共同治理。垂直治理多在國家和公民間；自我治理則並非政府產生的能力，如規制化或私有化；共同治理包含公私合夥、網絡、典章(regimes)和共同管理。
治理指令含第一指令之治理，代表了基本事實治理之活動，保留多樣性、
複雜性和動態治理情境；第二指令之治理，包含了協議體系、規則、權利、法律、規範、角色、程序等。第三指令或後設治理(meta-governance)，整個治理之運作，經由適用規範治理原則。(kooiman&Jentoft,2009:821-822)
治理指令之原則，包含問題解決和機會創造之效能為原則、治理機構之回應原則、後設治理之道德課責原則。(kooiman&Jentoft,2009:826-827)
3、 治理責任
在國家、私人市場、公民社會組織間課責是十分重要的，見表1：

表1：永續發展治理之課責分析
責任面向                                 永續治理下之課責標準(criteria)
公共性(公意形成的活動空間及公共性權利)     反思：透明度及公開性

(publicity)                                  獲取訊息

                                         開放的決策過程和結果

                                         公共性

審議(scrutiny)                             反思：結構和程序的整合

                                         決策過程的資訊流

                                         組織及制度結構之聯結

審計                                     反思：課責論述
                                         相互影響的政治管理和專業論述

                                         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之處理

                                         公共課責之一般論述
課責(responsibility)                                    反思：層級節制和課責角色

                                         課責制度結構之軌跡

                                         政治課責之角色
制裁(sanction)                              反思：再申訴(redress)
                                                      指（政治/法律）申訴
                                         有效的制裁

資料來源：Simon Joss (2010). “Accountable Governance, Accountable Sustainability? A Case Study of Accountability in the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ility. ”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 411.
Publicity is here understood (following Splichal, 1999: 6) 
3、 建構公民參與之全球化下地方治理能力
1、 地方協力行動的模式與地方協力行動的能力建立之架構
地方協力之途徑，常涉及專業面向，經由協力在社群產出上常會產生更好的解決結果，亦可使地方政府之協議過程成本降低，有關地方協力行動的模式，見圖1：

[image: image1]
而建構永續的社群能力時，地方協力行動之能力至為重要，其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在達到願景的過程中，無論參與計畫和地方行動的合作結果，均植基於願景、規劃、反應的循環過程，此概念架構，既非模式亦非理論，因模式是描述如何工作，理論則能解釋現象、顯示模型(patterns)，有關永續性地方社群在地方協力行動之能力建構，見圖2 (Cuthill,200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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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2知，建構社群之視野與目標十分重要，經由地方治理之公民參與以重建社會資本，強化民主治理及有助永續社群之產生為必然之趨勢，故地方政府在制度上之能力包含地方社群之相關經驗、建構平等透明參與之政策過程、支持組織發展的文化。而社群能力的建構經由基金、社群人員之訓練等均可達成。在公民能力之參與過程，追求所需的知識及技術的達成；而社群能力，在運作時需經在組織願景及目標、策略下的充份討論及意見匯集，尤其是發展方面的工作，因資源稀少常需有效使用。社群在行動前之持續不斷的策略規劃以達成有效的組織管理十分重要。組織間和跨部門的競爭環境常限制了地方的協力行為(Hoatson, 2001)。

建構社群之視野與目標在進入之過程中因參與之自我利益及朝向目標之倫理責任，難免會有衝突，因此自我利益與共同目標間平衡點的尋求更為重要。而公民參與地方治理，可視為重建社會資本、強化民主治理及助益永續社群產生的基礎。(Cuthill,2005:70)
二、全球化下之治理能力
全球化下之治理能力包含防止空氣污染、國際安全及貿易等，新的治理模式，多稱為下一代之策略(Howett& Rayner,2006:251)，與政策有別，在政策能力自主性降低時可有效配合政策目標達成。歐洲及北美洲提出的國家森林計畫(National Forest Programs,NFPs)，經由個案比較以評估當代部門治理策略之運用與發展，當代森林治理問題的國際及部門間協調的複雜系絡增加了政策社群及政府新的角色，NFPs結合了各種實質和程序的政策工具，以快速改變對傳統森林資源政策體制管理之政經社及環境的挑戰，全球化下經濟之互賴驅勢減少了政府管控森林政策問題之能力，如在出口導向消費模式之國家其跨國行動之影響即會有所不同，而經由主權設限下之自由貿易市場協議如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努力運作。(Howett& Rayner,2006:252)
三、治理功能模式(modes)

以Irish為例，由1920s to 1960之傳統時期及1960到現在之現代時期，前者直接涉及國家角色和積極主動的政策立場，後者涉及間接國家倡議和協調更甚於社會行動者之指揮關係，並已注意到一些重疊性之部份。傳統和現代之國家行動模式差別及趨勢，見表2：
表2：國家行動模式之趨勢
	
	傳統：國家指揮
	現代：國家協調

	發展
	生產主義者：直接生產，也有助於通過關稅，補貼等
	彈性的發展：產業政策、彈性銷售網絡、多方協商、諮詢

	規制
	許可(licensing)：國家權力下放給提供財貨或服務的人
	競爭狀態：經由私部門規制敗壞之治安

	審判(Adjudicatory)
	裁判：法制之申訴及救濟
	尋求解決：非法制之訴求、正式之補救

	道德宣導
	保守型：檢查、天主教價
值
	自由：促進包容、多元主義、
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


    資料來源：Niamh Hardiman&Colin Scott(2010). “Governance as Polity: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Evolution of State Functions in Ireland. ”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8, No.1,186.
    此種多元之轉變與新自由主義、後規制主義、後現代治理等在制定及執行國家政策時之導航角色有其關聯性，在未來展開了更進一步之探索。
4、 建構治理能力下之發展目標
治理要邁向善治是不容易的，80年代時治理的爭議多聚焦在政府產出結果更甚於過程，尤其強調經濟分析上之捐助層面，如世界銀行等之促進國家經濟發展。90年後，爭議的面向已產生變化，主要為：1.對個人、組織、公司提供了更廣泛之誘因，不僅在國家角色，而是制度之本質上亦產生轉變。2.治理在結果及過程上均頗重要，強調善的政策及經濟效果，但更注意政策形成及執行過程，更增加了公民參與、政府回應力、透明度、防腐之課責性。3.出現不同類型治理的重組、提升不同類型發展之目標。4民主化及人權在發展目標上列優先順位，雙邊捐助變多，增進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能力增加。故強化國家能力、增強國家社會與制度和程序之聯結、公民社會組織之塑能更為重要。(Degnbol-Martinussen,2002:271-273)
在制度架構下如何達成都市成長目標，在都會區頗值得探討，以Auckland 為例，主要為：1. Auckland都市發展容量的擴張提供了人口及經濟成長，2. 都市直接提供了運輸設施的容量政策，3.聚焦在以城鎮為中心的容納成長量，4.能源和旅遊之效率是直接都市發展指標，5.地方地政局(territorial local authorities,TLA)引導投資城鎮中心，改善街道市容，以及鼓勵私人投資。(Memon&Davies&Fookes,2007:51)法制上，2002年Auckland新的地方政府法特別強調地方政府部門與中央政府間合夥之策略規劃，即全政府途徑(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特別是在多元利益者之社群諮商參與，此法案經勞工聯盟政府創制及地方政府及社群政治委任之塑能以提升永續發展之目標，包含了社經文化及環境福利之社群。其主要達成目標之規劃工具為長期社群委員會計畫或社群計畫（Long-Term Community Council Plan,LTCCP, or community plan）。社群計畫是主要策略規劃及晚近十年對地方政府公共課責之文件，特別是在都市成長管理上之參考，社群規劃更可提供支持區域政策聲明(Regional Policy Statement ,RPS)執行之長期政策方向和1991年資源管理法(the Resource anagement Act,RMA)下之區域規劃準備。(Memon&Davies&Fookes,2007:49)
    我國2010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24條之1第1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同法第24條之1第2項，「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應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第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制（訂）定、修正各該自治法規。」同法第24條之1第3項，「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一項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已隱含類似之精神。而同法第24條之2，更明定契約應載明之事項以利推動，「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行政契約時，應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行政契約之團體或機關。二、合作之事項及方法。三、費用之分攤原則。四、合作之期間。五、契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六、違約之處理方式。七、其他涉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之事項。」在實施之始，易有所準據。至同法第24條之3，「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務；遇有爭議時，得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依司法程序處理。」亦呼應了同時2010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21條之協調精神，「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該條文原修法前之指揮監督已由協調取代，自治之原則方顯落實。

5、 治理之複雜性及其問題
全球治理產生了時空上之壓縮(Held,2000)，在人類福利、政治穩定、民主之生命力(vitality)均有其影響，其在生物物理、技術、人類體系空間規模之增加下互動的速度及加乘的聯結愈為明顯，尤在自然科學之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在過去有實質之進步，但有些同時平行的嘗試用在社會科學以分析非線性(nonlinear)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之本質。複雜適應系統有下列特色，1.其組成之機構圖像含社會行動者、公司、國家等，2.具自我治理性之組織，且經代理者以產生共同進步過程並突破系統行為有限的可預測性，3.某些現象與複雜系統行為有關，如混沌變化(chaotic change)、遲滯(hysteresis)、自主組織之臨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等。(Dutt&Galaz,2008:313)至何以複雜適應系統聚焦在治理之觀點，治理能力體系何以能應付變遷及不確定性，因有能力之系統其治理歸納和反應社會中之資訊，以達成組織中的社會利益。自我治理和共同治理在處理表現不佳具複雜性之為他人所忽略的行為結果時均可運用。(Kooiman, 2003:206)，不同之治理體系反應出不同時期複雜之調適變遷。
    治理體系下之調適能力有賴於平衡開發與探索(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之行動，制度上穩定誘導之角色和經驗創新的能力及變遷環境下之學習常是衝突的。以有效調適能力之治理類型(types)言，見圖3：

在多層次治理的系統，其互動效益之放大和緩衝(amplifiers and buffers)，因不同複雜變遷之類型而調適能力不同，見圖4：


當然亦有可能出現緩衝交叉規模之互動效益，即若當快速類型與彈性類型產生交集時，此時尚應視坐標中之位置以知悉其彈性之程度與快速之比率。
6、 新北市都會區跨域治理功能
1、 都會區之治理
衡量都會區區域主義時，有下列相關影響變項，1.自然資源，2.相似之經濟程度，3.中心城市支配之程度，4.共同成長和發展經驗之程度，5.社經之相似性或相異性，6.分享服務傳輸之誘因，7.區欲內政治之相似或差異，8.地方和中央政策，9.歷史因素。(Foster,1997)一般言，後工業時期，有更多自主及分權之回應。有關區域影響之回應，見表3 (Hamilton,2000:75)：
表3：區域影響回應
	
	政府結構
	治理

	區域主義和合作回應
	合併(annexation)和併入

城市-縣(county)之鞏固
兩層(two-tier)都會區政府
	都市縣
功能之鞏固

區域治理過程

區域共分稅

多目標都會區

區域協議機構

聯邦和州補助款及政策

鼓勵區域主義

	自主和獨立之回應
	次級都市發展
合併之法律

不同型式政府目標之增列
	單一目標區
地方間協議

私有化

聯邦與州支持割裂之補助款和政策

無權威當局之區議會

在中心城市之隔鄰政府


資料來源：David K.Hamilton (2000). “Organizing Government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Functions in Metropolitan Areas in Response to Growth and Change:A Critical Overview. ”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2(1),75. 
兩層都會區政府指涉城市與縣間一起傳輸服務工作， 且服務項目可分工合作。以Pittsburgh為例，其晚近區域治理之回應，帶來城市和縣經理人鞏固上或可擇之行政功能上的行政合作，未來合作努力之空間仍大。而已做之努力，1.縣和城市在75英里之道路維護責任提升了服務及效率，2. 縣和城市騎線條紋之交通(exchange)，3.特別在維持及公共工作設備是例行性交流，4.縣和城市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機率分析之聯合基金，5.縣和城市在鞏固警察訓練學院之參與訓練計畫的甄補人員，6.縣和城市在線上整合地理資訊系統(GIS)，7.城市警察首長和縣之警察長特別在警察服務上合作，含馬匹巡邏、犬軍團、子彈軍械之處置、犯罪之鑑定等。區域主義下Pittsburgh聚焦在都會區之中心縣，且聚焦在Pittsburgh和縣之政府和治理上，區域影響並無帶來政府重構之成功，但公民及商業社群之持續支持，在獲得積極之區域治理回應上卻是進步的。(Hamilton,2000:81)
2、 都會區之短中長期跨域治理功能
台北縣於地方制度法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第4條第2項時，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組織、人事、財政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即已準用之。打破了過去縣的實質規模。但新的五都案，雖於98年4月15日同法修正公布第87條之3第3項，「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之總額不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兼顧了城鄉平衡發展之必要性，但顯然預算一次到位仍有其困難性。故都會區治理功能之發揮至為重要。2010年底五都改制完成，行政院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發展之規劃，以及經建會提出的北、中、南、東四大區域治理的發展模式，直轄市、縣市間都必須加速區域整合，進行策略性的跨域合作。

新北市都會區之跨域治理，在近程方面以觀，除前所述之地方制度法第24條之1所規範之內容外，經由北台區域合作，亦可逐步推展。隨著國際產業分工與經濟全球化過程，空間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家、區域、縣市空間的資源整合與分工合作，益形刻不容緩。2005年11月，時任臺北市市長的馬英九先生率先發起北臺區域縣市合作發展計畫的構想，邀集北臺灣其他七縣市(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共同成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如今此機制已逐漸成為北臺灣各縣市成熟的溝通合作平台，但尚未常設化。北臺2010年推動的大漢溪流域觀光整合發展計畫、基隆河沿岸土地再利用計畫，其規劃內容都是沿河小規模區域、環境議題的檢討、研擬，易於跨域合作推動。在全球經濟環境的競爭舞台上，北臺已為各成員找到基本定位：「以北北基為貿易資訊港口中心、桃園為運籌中心、新竹為科技中心、宜蘭苗栗為特色產業生活圈」。(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11)

臺北市和新北市究竟是否為大台北黃金雙子城。新政府2010年底就位後，新北市市長和台北市長已就如何具體實現雙子城的規劃，做初步協商。未來也將請兩市的副市長就教育、體育和捷運三環三線等建設，推動雙邊合作。至具體的合作內容，將包括交通一小時生活圈、北台科技產業廊帶、淡水河流域管理局、淡水河曼哈頓計畫、環保低碳節能雙城、教育聯手e化學習等。現臺北市和新北市已跨出合作的第一步，後續建設不斷展開，期待為民眾建立更美好的家園。除具體建設外，兩市教育方面也擬定了合作計畫，未來在體育合作及申辦亞運等工作上，可體現大台北雙子城的計畫。其中聯合成立「淡水河管理局」，打造淡水河曼哈頓，吸引產業總部進駐；聯手申辦2019 亞運；完成三環（南北環狀線、萬大線接樹林新莊線、板南線接三鶯線及機場線）三線（新店安坑、汐止民生、淡水輕軌）捷運，形成1小時交通生活圈；淡水河曼哈頓計劃將以2倍容積率來獎勵，並引進國際企業設金融營運總部。(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2011)

    未來以觀，行政院99年2月22日核定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主要內容包括：針對當前國家、社會所面臨之國內外重要發展議題，重新提出從全球及東亞視野之國土空間架構與發展定位，並規劃提出全國性、區域性的國土保育、產業經濟、城鄉發展、交通運輸通訊、空間治理等五大面向之空間發展政策與策略方向，以增強國內區域治理能力，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並邁向永續發展。 該計畫除提出國土空間發展政策與策略方向外，更進一步針對執行機制從組織、法令、財務、土地及治理等方面提出具體落實作法，並會同相關機關擬具行動計畫，請相關部會就主管業務依時程積極推動辦理。尤其在城鄉永續發展方面，明確化政策目標，推動區域國際接軌，提升城市區域的國際競爭力，提高國土機動性(Mo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與連結性(Connectivity)，創造產業發展機會(Opportunity)，國際海空港1 小時內可連結重點產業發展地區、鄰近城市區域之主要核心都市與區域中心。西部運輸走廊，三大城市區域內主要核心都市之可及性應在1 小時內，區域中心與地方中心、重點產業發展地區之運輸時間縮短至45 分鐘內，地方中心與服務範圍內之聚落間，運輸時間縮短至30分鐘內；此外，在空間治理的具體策略，明確論及採跨行政區界的合作發展模式、推動區域合作平台與機制等。
    另法制上，依區域計畫法，第18條：「中央、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推動區域計畫之實施及區域公共設施之興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機構、人民團體、公私企業等組成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第19條：「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任務如左：一、有關區域計畫之建議事項。二、有關區域開發建設事業計畫之建議事項。三、有關個別開發建設事業之協調事項。四、有關籌措區域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協助事項。五、有關實施區域開發建設計畫之促進事項。六、其他有關區域建設推行事項。」故設立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以推動區域發展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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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地方協力行動的模式


資料來源：Michael Cuthill , and John Fien(2005).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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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調適能力及複雜變遷的不同類型


資料來源：Anderas Dutt,& Victor Galaz(200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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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調適能力之四個治理類型


資料來源：Anderas Dutt,& Victor Galaz(200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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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有助於永續性地方社群在地方協力行動的能力建立之架構


資料來源：Michael Cuthill , and John Fien(2005).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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